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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赛介绍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由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民

办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育技术装备中心、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上海科技馆承办。大赛借鉴世界技

能大赛的先进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校企合作，促进专业发展，展示师生风

采。提高学生素养，培育工匠精神。发挥大赛社会效应，展示职业教育成果，服

务上海产业转型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影响力和吸引力，迎接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在沪举办。 

 

2.赛场导览图 

 
赛场周边交通示意图 

 

地面公交：地铁 3 号线龙漕路站转公交 56、958、824、770、178、大

桥六线等至上海植物园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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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简介 

3.1项目描述 

“数控铣”项目是指利用数控铣床（加工中心）对工件进行金属切削加工的 

竞赛项目，以金属切削刀具去除材料方式来完成工件制作的过程。即由参与

者以给定的试题模块图纸及相关技术要求为标准，使用计算机及 CAM 软件编程

（包括手工编程）、三轴立式数控铣床（可含有刀库）、机用平口钳安装夹持工

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基本铣削、钻孔、铰孔、镗孔、攻丝等加工内容的实际操

作比赛。 

 

3.2竞赛模块 

本次竞赛试题为 1 个独立模块。 

模块可包含直线、圆弧、平面等基本几何要素，平面、台阶、外轮廓、槽、

键、凸台（含圆台、方台等）、型腔（含圆腔、方腔等）、岛屿、倒角等铣削加

工特征，钻孔、铰孔、镗孔、螺纹等孔加工特征，手工倒角及毛刺去除等基本钳

工操作要求。模块包括二维工程图纸、评分表等相关文件，毛坯规格、材料、加

工要素、精度等级、评判点类型与数量、比赛时间与流程、配分标准等由本技术

文件进行规范。 

 

3.3场地布局示意图 

 

4.参赛选手及裁判组 

 

4.1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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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参赛单位 姓名 参赛单位 

邢  航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文俊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荀志凯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李天龙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周小霖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秦鹏飞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陶  宇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徐晗彬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唐黄杰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李  奥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曾晓海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吉  驰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叶亦豪 上海杉达学院 李家乐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鑫龙 上海杉达学院 杨李思

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文海 上海杉达学院 李  健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  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贾竣峰 上海建桥学院 

徐昊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张逸铭 上海建桥学院 

周俊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

技术学院  

黄志慧 上海建桥学院 

归俊辉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朱  俊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王富龙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杨海涛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李浩龙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王  泽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4.2裁判组 

岗位 姓名 

裁判长 何启超 

裁判员 周金强 

裁判员 周昳红 

裁判员 朱建平 

裁判员 孙晶海 

裁判员 方金华 

裁判员 潘维凯 

裁判员 王金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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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 徐俊杰 

裁判员 山茂松 

 

5.赛务方案 

5.1竞赛总体日程安排 

活动 时间 地点 责任人 

选手熟悉设备 4月 7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1 楼 庄瑜 

裁判组会议 4月 7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3 楼模具沙龙 何启超 

参赛队教练培训 4月 7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3 楼模具沙龙 何启超 

评分细则录入 4月 7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3 楼模具沙龙 何启超、庄瑜 

赛场检查 4月 13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1 楼 何启超、庄瑜 

竞赛 4月 16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1 楼 何启超 

竞赛 4月 17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1 楼 何启超 

技术点评会 4月 17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 3 楼模具沙龙 何启超 

检测裁判培训 4月 19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试件客观测量 4月 20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试件客观测量 4月 21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试件客观测量 4月 22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试件客观测量 4月 23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试件复测 4月 24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试件评分 4月 25日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 号楼 107 室 何启超 

录入分数 4月 26日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 号楼模具沙龙 何启超、庄瑜 

说明：C-1表示大赛前一天，C1表示大赛第一天 

 

5.2赛前沟通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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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4月 7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8:00—14:00 选手熟悉设备 
参赛选手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号

楼 1 楼 

9:00—11:30 

裁判组会议 

裁判长 

裁判员 

督导员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号

楼 3 楼模具沙龙 

1.裁判组专业培训 

2.裁判长分配裁判员执裁任务 

3.技术支持单位确认比赛当天技术

保障小组和赛务保障小组人员工作

岗位和工作任务 

 

C-9 4月 7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13:30—16:00 评分细则录入、检查和确认 
裁判长 

登分员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号

楼 3 楼模具沙龙 

 

C-3 4月 13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15:30—16:00 裁判长赛场检查，封场 
裁判长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号

楼 1 楼 

 

 

5.3竞赛安排表 

比赛第一天（C1）4 月 16日 

时间 项目 



上
海
市
星
光
计
划
组
委
会
竞
赛
办
公
室

 

 

时间 项目 

6:50 工作人员报到 

12:00-12:15 选手（第一场）报到 

13:10-13:30 选手（第一场）自带工具进场放入指定场地，裁判检查工具箱 

13:30-17:45 选手（第一场）竞赛 

17:45-18:05 考件翻牌（第一场） 

17:45-18:05 选手（第一场）整理工具并清场 

18:05-20:00 机床、电脑复位，设备调整 

 

比赛第二天（C2）4 月 17日 

时间 项目 

7:00 工作人员报到 

7:10 裁判与选手（第二场）报到 

7:25-7:45 选手（第二场）自带工具进场放入指定场地，裁判检查工具箱 

7:45-12:00 选手（第二场）竞赛 

12:00-12:20 考件翻牌（第二场） 

12:00-12:20 选手（第二场）整理工具并清场 

12:20-12:40 机床、电脑复位，设备调整 

11:30-11:45 选手（第三场）报到 

12:40-13:00 选手（第三场）自带工具进场放入指定场地，裁判检查工具箱 

13:00-17:15 选手（第三场）竞赛 

17:15-17:35 考件翻牌（第三场） 

17:15-17:35 选手（第三场）整理工具并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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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 

17:35-20:00 机床、电脑复位，设备调整 

12:00-20:00 主观评价 

 

5.4赛后安排表 

C4 4 月 19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8:00—16:00 检测裁判培训 
裁判长 

检测人员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2 号楼 107 室 

 

C5-C11 4月 20日-4 月 25 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8:00—16:00 

试件客观测量 

试件复测 

试件评分 

裁判长 

检测人员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2 号楼 107 室 

 

C12 4月 26日 

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地点 

9:00—11:30 录入分数 
裁判长 

登分员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3号

楼模具沙龙 

 

6.竞赛规则 

6.1 赛场纪律 

6.1.1 参赛选手须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带照片的社会保障卡、公安局核发

的机动车驾驶证、初中职学校在校生学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原件）及参赛证进入

赛场，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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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参赛选手应准时参赛，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将不得入场，按自动弃

权处理。 

6.1.3进入考场后，参赛选手应按照抽签号进入相应工位，并检查设备状况。 

6.1.4除选手自备物品外，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其他物品进入竞赛区域。 

6.1.5参赛选手着装、用品等在外观上不应显示选手所在参赛单位等个人信

息。 

6.1.6裁判长发出开始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方可进行操作。 

6.1.7竞赛期间，每位参赛选手必须独立完成所有竞赛内容，除征得裁判长

许可、否则严禁与其他选手、选手所在参赛单位裁判员交流接触，否则将取消比

赛资格。 

6.1.8参赛选手应爱护赛场设施设备，操作规范，注意安全。参赛选手在操

作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裁判长视情况决定是否暂时中止选手竞赛。 

6.1.9 参赛选手遇有问题应向裁判长举手示意，由非所在参赛单位裁判员负

责处理。 

6.1.10 参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可饮水、上洗手间，但其耗时一律计入竞赛时

间。 

6.1.11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再将其他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携带

入竞赛区域，也不得接受其他人员从场外传递的任何工具、材料、设备和资料等，

违反者将被取消本模块评分。 

6.1.12 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进入其他选手工作区域，不得干扰或影

响其他选手比赛，经过提示或警告仍不改正者，将取消该选手的竞赛成绩，禁止

该选手继续比赛。 

6.1.13参赛选手不得在作品上做任何不属于试题要求范围的标记。 

6.1.14参赛选手存在违纪行为并经确认的，由裁判长决定取消部分模块或

所有模块成绩。 

6.1.15 裁判长发出结束竞赛的时间信号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依

次有序地离开赛场。如发现未停止操作并不听劝阻的,予以取消该模块成绩的处

理。 

6.2 异常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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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发现设备异常的，须立即举手示意，经裁判长

及技术人员核查后，确定是否中断比赛时间。因选手个人原因导致设备故障而造

成比赛延误的时间，计入选手比赛时间并不予补偿。 

6.2.2参赛选手中途自行放弃比赛的，应向裁判长提出，经裁判长同意并由

参赛选手本人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部分模块弃权的，弃权模块成绩不得

分。整场比赛弃权的，竞赛成绩为 0分。 

6.2.3竞赛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由裁判长及技术负责人进行处理，裁判

长视处理结果决定是否继续竞赛。 

6.2.4 竞赛过程中受到外围干扰的，裁判长向干扰者提出警告，并视情况决

定是否将干扰者驱逐出赛场。 

 

6.3 现场防疫要求 

6.3.1正式比赛前，各参赛单位认真阅读《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届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决赛与互动活动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应至少

提前 14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自觉做好自我防护，并填写《疫情防控期间个人

承诺书》，并于熟悉设备当天交至技术支持单位备案。 

6.3.2比赛期间，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应持健康码（绿码）、行程码（绿码），

接受测试体温，完成进校行程登记方可入场。 

     

7.竞赛监督仲裁 

7.1情况反映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发现裁判执裁或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

可由选手或其所在参赛队裁判及时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应及时处理并给予答

复。如发现裁判长在处理中存在问题，可由领队直接向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书面

反映。 

 

7.2异议处理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裁判长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领队

向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书面反映并举证。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经调查，属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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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可要求裁判长组织裁判人员复核，形成处理意见。属于违背公平公正原

则的，由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直接处理，并将处理意见报大赛组委会。 

 

7.3最终裁决 

选手及其参赛代表队的其他相关人员对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的处理结果仍

有异议，可由领队在本次竞赛活动结束前，书面向大赛组委会提出申诉，由大赛

组委会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7.4裁判人员间争议处理 

竞赛评判过程中，裁判员之间产生争议的，依据评判规则要求由裁判长进行

裁决处理。裁判人员如对裁判长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可向裁判长书面申请，启

动全体裁判人员表决程序。表决程序在竞赛监督仲裁工作组监督下，由裁判长组

织全体裁判人员通过讨论并投票确定，裁判长不参与投票，获得半数以上裁判同

意的方案将作为最终技术问题裁定意见。 

 

8.竞赛行为规范 

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全体参与本次竞赛相关人员必

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8.1遵章守纪 

严格执行竞赛技术规则，遵守各项竞赛纪律，自觉维护竞赛秩序，不干扰比

赛正常进行。履职尽责，忠于职守，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工作。严守各

项安全工作规范，确保人身、设备安全。发扬团队合作精神，服从工作分工，做

好本职工作。不因任何机构和个人而影响本人履职尽责，不擅自传播未经核查证

实的言论、信息，不无故退赛。 

 

8.2诚实守信 

诚实办赛、诚实评判、诚实参赛，客观、实事求是通过正当渠道反映竞赛过

程中的问题。信守承诺，保守秘密。不擅自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与本次竞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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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培训和信息咨询，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透露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信息。廉

洁自律，不徇私舞弊，维护竞赛声誉和形象。 

8.3公平公正 

裁判员应依据竞赛规则开展技术准备和评判等工作，公平公正对待每个参赛

单位和每位参赛选手。技术支持单位应公平公正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各参赛单位、

各项目裁判组在组织实施竞赛和处理争议时，应依据竞赛规则实施，确保公平公

正。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正常的比赛和评判工作，任何人不得利用职务

便利从事影响公平公正的培训、推销、赞助等活动。 

 

8.4公开透明 

充分保证各参与方的知情权。各项目裁判组做出的各项技术方面的决定，应

事先征求相关参与方，特别是各参赛单位的意见，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向各方公

布。各项目裁判长在竞赛过程中的争议处理，应符合竞赛规则要求，在广泛听取

各方意见，全面了解、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处理，并做到处理程序和结果公开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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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技术支持单位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